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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负韶华 不忘初心
             ——争做李芳式的好老师
逝者已矣，英魂永驻。2018年6月，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人民教师——李芳老师。李芳老师用生命诠释了教师的伟大，她见义勇为、无私奉献的高尚师德值得我们所有老师学习。她不负韶华，29年如一日，坚守在三尺讲台上，辛勤耕耘，无私奉献；她从不曾忘记初心，始终将学生放在首位，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。我将时刻以李芳老师为榜样，不负韶华，不忘初心——争做李芳式的好老师。
孟子曾说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舍生取义，李老师做到了。在放学护送学生回家的十字路口，一辆载满西瓜的无牌照三轮摩托车闯红灯急速驶来，为掩护学生，李芳老师用自己的身体去挡三轮车，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学生，把危险留给了自己。4名学生伤情较轻已无大碍，而李芳老师因伤势过重，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9岁。李芳老师心怀大爱，临危不惧，舍己救人，用生命为学生上好最后一堂课，她塑造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。李芳同志是我省优秀乡村教师中的杰出代表，是践行有理想信念、有道德情操、有扎实学识、有仁爱之心“四有”好老师的先锋模范，是我们广大教师学习的榜样。

作为一名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，看到李芳老师的英勇事迹，内心触动很深，想到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的一句话“捧出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，这就是对教师教学生涯的最好写照。教师的职业注定平凡，淡泊名利，讲究职业良心，才能在平凡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，如果把平凡而神圣的教师岗位看作个人谋生的手段，就永远不会成功与快乐。在教师岗位上，没有悠闲自在的舒适和安逸，只有默默无闻的奉献。爱岗敬业是对教师职业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负责，希望我们所有的教师都能不负韶华，不忘初心，成为一名有有理想信念、有道德情操、有扎实学识、有仁爱之心的“四有”好老师。

争做李芳式好老师，要有崇高的理想信念。要学习她临危不惧、敢于担险的牺牲精神。要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，敢于担责、担难、担险，在急难险重的关键时刻和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能够挺身而出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不负韶华！

争做李芳式好老师，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。要学习她坚守一线、无怨无悔的道德情操。学习她淡泊名利、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，努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。李芳同志作为人民教师，始终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长期坚守乡村教学一线，没有抱怨，一生扎根农村教育事业，甘于奉献，无怨无悔，对党的教育事业满腔热忱，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不平凡的事迹，危难关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生命的价值，她是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。

争做李芳式好老师，要有扎实的学识。李芳同志坚守乡村教学一线，29年如一日，精心为学生上好每一堂课。作为一名教师，就要学习她倾心育人、师德高尚的职业操守。李芳同志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，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业绩。她对学生极端负责，精心为学生上好每一堂课，认真备好每一次课，有着丰富的学识修养。

争做李芳式好老师，要有仁爱之心。李芳老师爱生如子，对所教学生了如指掌，是学生心目中爱戴的好老师、好朋友；她以德施教，注重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健全人格的培养，用爱心抚育每一个孩子，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学生，让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；她从风华正茂到年近半百，从青春韶华到双鬓斑白，她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篇乡村教师之歌。我们要学习她爱岗敬业、爱生如子的崇高师德，学习她心怀大我、无私奉献的至诚情怀。李芳老师在危急时刻的突出表现，集中展现了人民教师舍己为人的人性光辉，生动诠释了“学高为师，德高为范”的崇高师德。在她的英雄壮举里，闪烁着爱生如子的师德光辉，她是我们身边的最美教师，是人民满意的好老师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。

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”从小学到大学最后到研究生，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。一个好的老师可能会使人受益一生，这一点我感触比较深，也是我想当老师的出发点之一。作为一名教师，我很知足，知足于拥有这份高尚的职业，我想凭借自己的力量，哪怕很小的力量去为学生亮起一盏指路的明灯。而我身边的各位老师们的工作态度也在深深的影响着我、教育着我。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在告诉我，如何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。

今后我将紧跟各位前辈的脚步，向李芳同志这样的优秀教师学习，把师者的“教书育人，立德树人”的责任体现到平凡、普通、细微的教育教学及管理中，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四有好老师”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并努力践行，争取成为一名李芳式的“四有”好老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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